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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黄硕琳１　 邵化斌１

（１．上海海洋大学，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摘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可持续渔业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高度关注，可持续渔业

问题和保护海洋脆弱生态系统已经成为海洋渔业治理的热点问题。 从一系列相关国际条约和

国际文件分析，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发展趋势是：聚焦海洋脆弱生态系统；强调在海洋生物资

源管理中生态系统方法的应用；强化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对深海渔

业的管理；促进可持续渔业发展。 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特点是：强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全球

渔业治理中的作用；国家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实施或执行的标

准逐步具体化；打击非法、未报告及不受管制捕捞活动成为海洋渔业治理的重点；加强渔业执

法合作，提升渔业执法效力；关注水产养殖对海洋生态的影响。 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

下，如何提高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意识，提高履约能力，履行船旗国的责任和义务，是我国海洋

渔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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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面积的 ７１％被海洋所覆盖，地球上的

所有生物均起源于海洋，有 ８０％以上的生物生

活于海洋。 当前已知海洋生物种类大约有 ２２
万～２４ 万种，包括海洋微生物、海洋植物和海洋

动物，其中海洋鱼类约有 １６ ７００ 余种、甲壳类

５０ ０００ 多种、头足类 ７６０ 多种、海洋哺乳动物

１３０ 多种①。 海洋渔业是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生

物资源最主要的形式。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报告，２０１１ 年全球海洋渔业产量为 ８ ２６０
万吨，２０１２ 年为 ７ ９７０ 万吨，２０１３ 年为 ８ ０９０ 万

吨，２０１４ 年为 ８ １５０ 万吨②。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

类捕捞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海洋渔业资源的需

求和开发力度不断加大，海洋渔业资源衰退、海
洋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海洋渔业发展的严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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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危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海洋渔业

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公海渔业的可持续

发展问题，已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由于

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密不可分，渔业

资源的生存和维持依赖于一定的生态环境，因
而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尤
其是海洋渔业生产与海洋生态环境的相互影

响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可持续渔

业问题已经成为海洋渔业治理的一个热点

问题。
海洋捕捞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不利影

响主要来自于对海洋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
当某种生物种群被利用的程度超过其最大持

续水平时，会引起该种生物种群衰退甚至枯

竭。 这种危害不仅限于那些受到过度捕捞的

生物种群，与其有关联的其他种群也会因这些

种群数量的严重下降而受到影响，特别是一些

更容易受到渔业影响的种类，如海洋哺乳动

物、鲨鱼、海龟和海鸟等。 原有的生物种群之

间的生态平衡被打破，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群结

构发生变化，生物多样性受到影响，整个生态

系统被破坏。
尤其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捕捞活动对海洋哺

乳动物和海鸟的影响。 一些渔业直接以海洋哺

乳动物为捕捞对象，如捕鲸渔业、捕海豹渔业

等；而某些捕捞方法在捕捞作业中容易造成对

海洋哺乳动物或海鸟的兼捕，例如，金枪鱼围网

作业对海豚的兼捕，流刺网作业对海鸟、海豹、
海狮及海豚等众多海洋哺乳动物的兼捕，拖网

作业对海龟的兼捕。 这些海洋哺乳动物或鸟类

大多处于海洋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顶端，数量较

少，由于直接捕捞或兼捕导致的衰退甚至枯竭

会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造成很大

危害。
２０１６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世界渔业

与水产养殖状况》指出，在被评估的渔业资源种

群中，５８．１％的渔业资源被完全开发，３１．４％的渔

业资源在生物学上不可持续的水平上被开发

（过度捕捞），只有 １０．５％的渔业资源处于健康

状况（见图 １）。① 因此，通过科学而有效的海洋

渔业管理制度，实现海洋捕捞产业的可持续健

康发展，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及海洋生物多样

性的维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 １　 １９７４—２０１３ 年海洋渔业资源状况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海洋渔业对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这种关注达到了新的

水平。 通过全球或区域性协定，以及可持续渔

业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决议、宣言，共同构建

起一个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法律框架；并在此

框架内，由主权国家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采

取措施，确保国际渔业养护和管理措施得到遵

守的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行动正在有序地

展开。

一、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基本

法律框架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
效以来，国际上有关海洋生物资源和海洋生态

保护的公约、协议、决议等都是以《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有关海洋生物资源的规定为基本框架，
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养护和管理及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作了更进一步或更具体的规

定，体现了国际渔业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代表

了国际社会对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观念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

６６

① ＦＡ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ｏｍｅ，
２０１６， 图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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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有关可持续渔业和海洋渔业治理的国际条约

文件名称 生效的时间 主要内容 备注

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第三次

联合国海洋法

会 议 通 过；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生效

规范人类与海

洋有关的一切

活动

有关海洋的

国 际 基 本

法律

促进公海渔

船遵守国际

养护与管理

措施协定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联 合 国

粮农组织第二

十七届大会通

过，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生效

加强公海渔船

船旗国的责任，

建立国家级公

海渔船档案，规

范所有公海渔

船的活动

对签署国具

有法律约束

力，为《负责

任渔业行为

国际准则》

的一部分

中白令海狭

鳕资源养护

和管理公约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 签 署；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生效

养护、管理和合

理利用白令海

沿海国专属经

济区外公海区

域的狭鳕资源

成 员 国 有：

中国、日本、

韩国、波兰、

俄 罗 斯 和

美国

执行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有关

养护和管理

跨界鱼类种

群和高度洄

游鱼类种群

的 规 定 的

协定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４

日联合国跨界

鱼类种群和高

度洄游鱼类种

群会议通过；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联合国大

会 通 过；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生效

规范国家管辖

水域 外， 跨 界

鱼类种群和高

度洄游鱼类种

群的养护和管

理， 也 比 照 适

用于国家管辖

水域

对签署国具

有 法 律 效

力。 我国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６ 日签署

了 该 协 定，

但对有关事

项作了声明

国际负责任

渔 业 行 为

守则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３ 日联合国粮

农 组 织 大 会

通过

确定负责任渔

业活动的原则

和标准

该守则为非

法 律 性 文

件， 但 包 括

了一些有约

束力的文件

和许多有约

束力的条款

养护和管理

中西太平洋

高度洄游鱼

类资源公约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５

日于夏威夷签

订；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生效

为养护中西太

平洋海域的金

枪鱼资源建立

区域性渔业管

理组织，是《联

合国鱼群协定》

（ＵＮＦＳＡ） 生效

后成立的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

之一

我 国 为 缔

约国

续表

文件名称 生效的时间 主要内容 备注

关于预防、制

止和消除非

法、未报告及

不受管制捕

捞的港口国

措施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联合国

粮 农 组 织 通

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５ 日生效

联合国粮农组

织章程框架下

具有法律约束

力， 旨 在 协 调

和加强各港口

国采取措施打

击非 法、 未 报

告及不受管制

捕捞

当 场 有 １１

个联合国粮

农组织成员

签署了该协

议； 该 协 议

可由各成员

临时适用

欧盟“建立预

防、制止和消

除非法、未报

告及不受管

制捕捞的共

同体体系”的

条例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由欧盟

理事会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

建立一套完整

的管 理 体 系，

包 括 港 口 检

查、捕捞证书、

预警 系 统、 水

产 品 进 口 证

书、“不合作国

家”名单等

严格管理水

产品市场准

入， 对 包 括

我国在内的

第三国水产

品对欧盟的

出 口 造 成

影响

南太平洋公

海渔业资源

养护和管理

公约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开

始谈判，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历经 ８ 次谈判，

已经完成公约

文 本 协 商。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正式生效

在南太平洋海

域建立区域渔

业管 理 组 织；

强调预防性措

施和基于生态

系 统 的 管 理

制度

我国是此海

域竹荚鱼的

主 要 捕 捞

国。 国务院

已 核 准 该

公约

北太平洋公

海渔业资源

养护与管理

公约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通

过，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开放签字。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９ 日正式生效

涉 及 海 底 山

脉、 深 海 热 泉

及冷水珊瑚等

“脆弱海洋生

态系” 的公海

底层渔业管理

我国是该公

约的缔约国

北太平洋溯

河产卵鱼类

种 群 保 护

公约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 通 过，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１６ 日生效

目的是建立一

个有效的国际

机制， 促 进 北

太平洋溯河产

卵鱼类种群的

养护

成 员 国： 日

本、加拿大、

俄 罗 斯 和

美国

南方蓝鳍金

枪 鱼 养 护

公约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通 过，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生效

促进全球南方

蓝鳍金枪鱼的

养护、 开 发 与

合理利用

成 员 国： 日

本、 澳 大 利

亚、新西兰、

韩国和中国

台湾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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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有关可持续渔业和海洋渔业治理的宣言、决议

文件名称 生效的时间 主要内容 备注

联合国大会

《关于大洋大

型流网捕捞

活动及其对

世界海洋生

物资源影响

的决议》

１９８９ 年１２月２２

日 ４４／ ２２５ 号决

议；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４５／ １９７

号决议；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４６／

２１５号决议

在各大洋和海

的公 海 海 域，

包括闭海和半

闭海， 全 面 禁

止 大 型 流 网

作业

坎昆宣言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８

日，国际负责

任 渔 业 会 议

通过

发 表 了 ２０ 条

原则 宣 言， 要

求加强渔业管

理， 以 避 免 渔

业资源过度捕

捞和生物多样

性的丧失

里约环境与

发展宣言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联合国

环 境 与 发 展

会议

强调资源持续

发展的重要性

二十一世纪

议程

１９９２ 年 联 合

国环境与发展

大会通过

公海渔业资源

的持 续 利 用；

国家管辖范围

内渔业资源的

保护和管理

减少延绳钓

渔业兼捕海

鸟国际行动

计划

１９９９ 年联合国

粮农组织渔业

委员 会 通 过；

２０００年 １１ 月联

合国粮农组织

理事会通过

通过一系列行

动， 减 少 金 枪

鱼延绳钓对海

鸟的兼捕

鲨鱼养护与

管理国际行

动计划

１９９９ 年联合国

粮农组织渔业

委员 会 通 过；

２０００年 １１ 月联

合国粮农组织

理事会通过

确保鲨鱼的养

护和管理促进

可持续利用

捕捞能力管

理国际行动

计划

１９９９ 年联合国

粮农组织渔业

委员 会 通 过；

２０００年 １１ 月联

合国粮农组织

理事会通过

确 保 最 迟 到

２００５ 年达到对

捕捞能力的公

平 和 公 开 的

管理

续表

文件名称 生效的时间 主要内容 备注

防止、 威 慑、

消灭非法、未

报告及不受

管制的捕捞

活动国际行

动计划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联

合国粮农组织

渔业委员会通

过；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联合国粮农

组 织 理 事 会

通过

通过 综 合、 有

效和公开的措

施，达到防止、

威慑、 消 灭 非

法、 未 报 告 及

不受管制的捕

捞活动的目的

联合国粮农

组织通过《公

海深海渔业

管理国际准

则》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保护冷水珊瑚

等成长缓慢且

脆弱的深海生

态系 统， 同 时

要求世界各国

及国际资源管

理组织设法减

少渔业对深海

生 物 的 不 良

影响

自愿遵守

联合大会关

于可持续渔

业系列决议

２００３ 至 ２０１７

年，联合国大

会每年通过一

个决议

促请所有国家

直接或通过区

域渔业管理组

织和 安 排， 根

据 国 际 法 和

《负责任渔业

行为守则》，把

预防性办法和

生态系统方法

广 泛 用 于 养

护、 管 理 和 开

发各种鱼类种

群。 呼吁各国

和区域渔业管

理组织禁止公

海 底 拖 网 作

业， 并 加 强 对

脆弱生态系统

进行 保 护， 特

别是环境影响

评 价 程 序 的

适用

已为南极生

物资源养护

委 员 会、 东

北大西洋渔

业 委 员 会、

西北大西洋

渔业委员会

等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采

用， 在 相 关

公 海 区 域

实施

除了上述有关渔业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

外，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

系、人类与生物资源的关系成为了国际社会关

注的焦点。 众多的国际公约、国际文件制约着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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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利用。 相关重要的生

态环境保护国际公约包括：１９７１ 年《关于特别是

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１９７３ 年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ＣＩＴＥＳ）、
１９７９ 年波恩《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
１９８０ 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ＣＣＡＭ⁃
ＬＲ）、１９９２ 年赫尔辛基《跨境水道使用和保护公

约》、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１９９２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等。

这些国际法律性文件或指导性文件的生效

和实施正在使世界渔业资源管理和海洋生态保

护理念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而使渔业资源开

发和海洋生态保护的秩序和管理制度发生着深

刻的变化。

二、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主要趋势

２．１　 聚焦海洋脆弱生态系统

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一个趋势是保护海洋

脆弱生态系统。 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特征表现

为物质性或功能性脆弱，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是

易受干扰、恢复很慢或可能永远无法恢复的生

态系统。①

２００４ 年联合国大会 ５９ ／ ２５ 号决议号召：各
国以及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采取紧急行动，
以科学为依据，遵循预防性措施，“暂时禁止破

坏性捕捞法，包括有损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

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包括海底山脉、热液喷口和

冷水珊瑚的底拖网捕捞法，直至依照国际法的

规定制定适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②。
２００５ 年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指出：海

洋与海岸带位于世界上受威胁最严重的生态系

统之列。 没有海洋区域不受到人类活动的影

响，且近一半的海洋区域受到多种因素的严重

影响。 需求增长、过度捕捞、海水养殖向远海扩

展、在脆弱生态系统中使用破坏性渔具、海洋酸

化、海底石油和海底矿藏的开发……都严重威

胁了海洋生境、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③

近年来，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现行法律构

架是否足以解决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 联合国大会一

直呼吁：制定终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国家、区域

或全球性计划，特别要关注脆弱生态系统；发展

和促进各种不同方法和工具的应用，包括生态

系统方法，消除破坏性渔具渔法，依据国际法和

科学证据建立海洋保护区等。④

２．２　 强调生态系统方法的适用

海洋渔业治理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在治

理中强调生态系统方法（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的适用。 ２００２ 年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上，各国

承诺不仅要促进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希望到 ２０１０ 年能在国家层面实施生态系

统方法，促进综合的、跨部门的海岸带和海洋

管理。⑤

２００５ 年联合国大会要求联合国海洋和海洋

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ｐｅｎ－ｅｎｄ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Ｏｃ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简称 ＩＣＰ）第七

次会议聚焦讨论“生态系统方法和海洋”⑥。 会

议讨论认为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持续的环境恶化

以及日益增加的需求竞争情况下，国际社会应

该急切回应，并为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设定

管理的优先事项。 会议进一步认为，海洋管理

中的生态系统方法应该聚焦于管理人类活动，
以维持或修复生态系统健康，保持其原有的物

质和环境功能，为食品安全提供社会和经济效

益，提供满足国际发展目标的谋生方法，保护海

洋生物多样性。 会议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有关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ＦＡ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ｅｐ－
ｓｅａ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Ｒｏｍｅ， ２００９．

Ｕ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１９９５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ｆ 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２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ｄｄｌｉｎｇ Ｆｉｓｈ Ｓｔ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ｙ Ｍｉｇｒａ⁃
ｔｏｒｙ Ｆｉｓｈ Ｓｔ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 ／ ＲＥＳ ／ ５９ ／ ２５， ２００５．

同②， ｐａｒａｓ．６６－６９。
Ｕ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 ＣＯＮＦ．１９９ ／ ２０， ２００２．
同④， ｐｐ．２４－２５。
ＵＮ，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ｎ ２９ 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 Ｏｃ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Ａ ／ ＲＥＳ ／ ６０ ／ ３０，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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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方法和海洋”的基本要素、实施生态

系统方法的途径以及提高生态系统方法适用性

的必要条件。
２００７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 ６２ ／ １７７ 号决议，号

召各国 ２０１０ 年起在渔业管理中适用生态系统

方法，提高对生态系统方法的认知；呼吁各国根

据国际法，直接或通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

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组织”有固定的常设机构，
“安排”没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在鱼类种群（包
括跨界鱼类种群、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和公海鱼

类种群）的管理与开发中适用生态系统方法。
该决议进一步鼓励各国在采用和实施有关兼

捕、污染防治、捕捞过度、特别生境的保护等养

护和管理措施时，适用生态系统方法①。

２．３　 强化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

保护

　 　 强化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

保护是海洋治理包括海洋渔业治理的一个发展

趋势。 ２００２ 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峰会

通过《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

划》，要求“保持国家管辖范围内外重要和脆弱

海洋与沿海区域的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 为

实现此目标，各国应“在 ２０１２ 年前根据国际法

和科学依据在全球建立起海洋保护区网络，包
括具有代表性的网络。”②

２００３ 年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

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第四次会议，呼吁探索对

国家管辖范围外脆弱和受威胁的海洋生态系统

和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和管理的工具，并提出

四种管理工具，即实施海洋和沿海地区的综合

管理、建立海洋保护区、生态系统方法的应用、
风险预防方法的应用。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在日本爱知县举行的《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届成员方大会，通过了《生物多

样性战略计划》修订方案，并提出了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其中第 １１ 个目标是“利用得到有效

公平管理、具有生态代表性、联接良好的保护区

系统以及其他有效的划区养护措施，到 ２０２０ 年

使 １０％的沿海和海洋区域，尤其是对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特别重要的区域，都得到有

效养护④”。
２０１１ 年“研究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有关问题的不限

成员名额非正式特设工作组”第四次会议，同意

把海洋保护区与其他内容一起作为解决国家管

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的“一揽子”方案。⑤ “一揽子”方案内容为：
海洋遗传资源，包括惠益分享；包括海洋保护

区、环境影响评估等在内的管理措施；能力建设

以及海洋技术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２２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成果文件 《我
们希望的未来》，重申了“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

的划区养护措施的重要性，这些措施必须符合

国际法并以现有最佳科学资料为依据，作为保

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的一种

工具”，同时再次重申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Ａ ／
ＲＥＳ ／ ６９ ／ ２９２ 号决议，决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的框架下，就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定一份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⑦ 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联
合国已经召开了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Ｕ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１９９５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ｆ 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２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ｄｄｌｉｎｇ Ｆｉｓｈ Ｓｔ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ｙ Ｍｉｇｒａ⁃
ｔｏｒｙ Ｆｉｓｈ Ｓｔ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 ／ ＲＥＳ ／ ６２ ／ １７７， ２００８．

Ｕ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 ＣＯＮＦ．１９９ ／ ２０， ２００２， ｐｐ．２４－２５， ｐａｒａ．３２（ａ）（ｃ） ．

林新珍：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与管理”，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９４ － １０２ 页；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ｐｅｎ－ ｅｎｄ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Ｏｃ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Ａ ／ ５８ ／ ９５， Ｊｕｎ． ２６， ２００３， ｐａｒａ．２０（ｃ）。

Ｕ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ｅ Ｗａｎｔ，
Ａ ／ ＲＥＳ ／ ６６ ／ ２８８， ２０１２， ｐａｒａ．１７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Ｌｅｔｔｅｒ Ｄａｔｅｄ 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Ｃｈａ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 Ｈｏｃ Ｏｐｅｎ－ｅｎｄ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Ａ ／ ６６ ／ １１９， ２０１１， ｐａｒａ．１（ｂ） ．

同④， ｐａｒａｓ．１５８－１８０。
李洁、张湘兰： “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

规范的完善”， 《中国海商法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６－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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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协定的 ４ 次预委会会议；
预计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启动政府间大会谈判①。 从

现在的发展趋势看，可以预见，《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框架下第三个执行协定———“国家管辖范

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的协定”指日可待。

２．４　 加强对深海渔业的管理

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是深海底层渔业对脆

弱海洋生态系统的损害。 尤其是底拖网作业，
对海山、热液泉口、冷水珊瑚以及深海生物资源

等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对深海脆弱生态系统可

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２００４ 年联合国大会

５９ ／ ２５ 号决议呼吁有权管理底拖网作业的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依照国际法的规定，在各自的监

管区内采取适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以解决破

坏性捕捞法，包括有损于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

底拖网捕捞法所造成的影响，并确保这些措施

得到遵守。”②

公海底拖网作业，由于其选择性差及对海

床的生态的影响，面临着被禁止的危险。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上千名科学家联名要求联合国和有关

国家禁止在公海和各国专属经济区进行底拖网

作业，以使深海珊瑚生态系统得以长期生存。
２００６ 年，１１ 月 １７—２２ 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

召开的联合国非正式会议将“在全球公海领域

暂时禁止拖网捕捞的提议是否可行”列为会议

主题。③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第三次南太平洋区域渔业

管理大会决定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在南太平

洋的公海区域，未经严格的评估和未采取高度

预防性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禁止底拖网作业。
其他区域也正在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

２００６ 年联合国大会第 ６１ ／ １０５ 号决议明确

对海洋脆弱生态系统管理，“鼓励加快工作进

度，制定关于为渔业目的建立的海洋保护区的

目标和管理标准，在这方面，欢迎联合国粮农组

织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技术导则，
用以指导为渔业目的建立的海洋保护区的设

计、落实和检验，并敦促在所有相关国际组织和

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与合作。”④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

会议决定：在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份之前召开专家磋商

会，起草 《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 （草

案），２００８ 年初完成技术磋商，以使区域渔业管

理组织和相关船旗国根据第 ６１ ／ １０５ 号决议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制定相应措施。 为此，联
合国粮农组织共召集了 ７ 次会议，其中专家磋

商会 ２ 次、技术磋商会 ２ 次、破坏性捕捞研讨会

１ 次、深海渔业知识和数据研讨会 １ 次以及船长

与船队管理者研讨会 １ 次。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５—２９
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技术磋商会审议并通过

了《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
从发展趋势看，选择性较差或对生态环境

影响较大的渔具渔法将受到进一步的限制甚至

禁止。 在大部分区域，公海底拖网和围网作业

势必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且这种限制很可能会

发展成为在公海区域对底拖网作业的全面

禁止。

２．５　 促进可持续渔业发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联合国大会就公海大型中

上层流网捕捞、在国家管辖区内和公海上未经

许可捕捞、兼捕和弃鱼等渔业问题通过了一系

列决议。 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联合国高度关注渔

业问题，２００１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５６ ／ １３ 号决

议，关注《执行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

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本文简称《执行

协定》）的生效与实施问题；２００２ 年，联合国大

会 ５７ ／ １４１ 号决议、５７ ／ １４２ 号决和 ５７ ／ １４３ 号决

议都高度关注了渔业问题。 ２００３ 年起，每年的

联合国大会都会通过一个关于《执行协定》的年

１７

①

②

③

④

胡学东： “海洋生物多样性国际谈判前瞻及建议”， 《中
国海洋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第 ２ 版。

Ｕ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１９９５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ｆ 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２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ｒａｄｄｌｉｎｇ Ｆｉｓｈ Ｓｔ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ｙ Ｍｉｇｒａ⁃
ｔｏｒｙ Ｆｉｓｈ Ｓｔ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 ／ ＲＥＳ ／ ５９ ／ ２５， ２００５．

缪圣赐： “ＩＣＦＡ 在 ２００６ 年度会上提出坚决反对禁止在公

海的底拖网作业”， 《现代渔业信息》，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５ 页。
同②， Ａ ／ ＲＥＳ ／ ６１ ／ １０５，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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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决议，即“通过 １９９５ 年《执行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

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和

相关文书等途径实现可持续渔业的决议”。 截

至 ２０１７ 年底，这些年度决议是：２００３ 年 ５８ ／ １４
号，２００４ 年 ５９ ／ ２５ 号，２００５ 年 ６０ ／ ３１ 号，２００６ 年

６１ ／ １０５ 号，２００７ 年 ６２ ／ １７７ 号，２００８ 年 ６３ ／ １１２
号，２００９ 年 ６４ ／ ７２ 号，２０１０ 年 ６５ ／ ３８ 号，２０１１ 年

６６ ／ ６８ 号，２０１２ 年 ６７ ／ ７９ 号，２０１３ 年 ６８ ／ ７１ 号，
２０１４ 年 ６９ ／ １０９ 号，２０１５ 年 ７０ ／ ７５ 号，２０１６ 年

７１ ／ １２３ 号，２０１７ 年 ７２ ／ ７２ 号。① 这些决议关注

的主要事项如下。
（１）实现可持续渔业

强调重视世界各大海洋的海洋生物资源的

长期养护、管理和可持续利用，促请所有国家直

接或通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根据国际

法和《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把预防性办法和

生态系统方法广泛用于养护、管理和开发各种

鱼类种群。
（２）实施 １９９５ 年《执行协定》
促请所有尚未批准或加入《执行协定》的国

家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执行协定》第 １ 条

第 ２ 款（ｂ）项所述实体批准或加入《执行协定》，
并在此之前考虑暂时适用《执行协定》；促请协

定缔约国通过其国家立法和它们参加的区域渔

业管理组织和安排，优先有效执行《执行协定》
的规定；强调《执行协定》有关在执法方面开展

双边、次区域和区域合作的规定非常重要，敦促

继续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３）相关的渔业文书

强调必须有效实施《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

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的规定，敦促继续

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促请尚未参加《促进公海

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的所有

国家和其他实体作为优先事项参加该协定，并
考虑在此之前暂时适用该协定；敦促各国及次

区域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在其职权范

围内实施《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和鼓励适用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敦促各国优先制定和

实施国家行动计划，并酌情制定和实施区域行

动计划，以落实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国际行动

计划。
（４）非法、未报告及不受管制的捕捞活动

严重关切非法、未报告及不受管制的捕捞

活动（以下简称 ＩＵＵ 捕捞），ＩＵＵ 捕捞仍然是对

鱼类种群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最大威胁之一，会
继续对海洋资源的养护和管理、粮食安全和许

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严重和

重大的影响，促请各国、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

安排充分履行一切现行义务，打击这类捕捞活

动，迅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执行《预防、阻止和

消除非法、未报告及不受管制的捕捞活动国际

行动计划》；敦促船旗国加强对悬挂本国国旗

的船只的有效管辖和控制，并进行尽职调查，
包括在必要时制定或修订国家规则和条例，以
确保此类船只不从事非法、未报告及不受管制

的捕捞活动。
（５）监测、控制和监视措施的遵守与执行

促请各国各自和在他们参加的区域渔业管

理组织或安排内，根据国际法进一步执行全面

监测、控制和监视措施，以便有一个适当的框

架，促进遵守商定的养护和管理措施；敦促各国

各自和通过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建
立强制性船只监测、控制和监视系统，尤其要求

所有在公海捕捞的船只尽快在可行时配备船只

监测系统。
（６）捕捞能力过剩

促请各国承诺通过制订指标和制定不断评

估捕捞能力的计划或其他适当机制，紧急降低

全世界捕捞船队的捕捞能力，使其达到与鱼类

种群的可持续性相称的水平，同时避免以破坏

鱼类种群可持续管理的方式将捕捞能力转移到

其他渔场或地区，包括鱼类种群已被过度捕捞

或处于枯竭状态的地区；促请各国各自或通过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措

施，不仅将捕捞强度调整到与鱼类种群的可持

２７

① 参见：联合国大会历年的决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登录日

期：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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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相称的水平，包括通过制定和实施能力评

估和能力管理计划，为自愿减产提供激励办法，
而且提高捕捞能力的透明度；促请各国各自和

通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确保迅速采取

《管理捕捞能力国际行动计划》规定的紧急行

动，并立即协助执行该计划。
（７）大型中上层流网捕捞

敦促各国各自和通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

安排采取有效措施，或加强现有措施，执行和实

施关于大型中上层流网捕捞的第 ４６ ／ ２１５ 号决

议和其后各项决议的规定，以取缔大型中上层

流网在所有海洋的使用；敦促各国各自和通过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采取有效措施，或加

强现有措施，执行和实施目前全球暂停在公海

使用大型中上层流网捕捞的做法，并促请各国

确保悬挂本国国旗，获有正式授权在本国管辖

水域使用大型流网的船只不在公海使用该用具

捕捞。
（８）兼捕渔获物和丢弃物

敦促尚未采取行动的国家、次区域和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以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按

照国际法和包括《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在内的

相关国际文书采取行动，尽量减少兼捕渔获物，
并减少或消除弃鱼和捕捞后损失。

（９）次区域和区域合作

敦促在公海捕捞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

鱼类种群的国家和相关沿海国履行合作义务，
在次区域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有权限制

定养护和管理此类种群的措施的情况下，加入

这些组织或参加这些安排，或同意采用这些组

织或安排规定的养护和管理措施；鼓励相关沿

海国和在公海捕捞跨界鱼类种群或高度洄游鱼

类种群的国家，在没有次区域或区域渔业管理

组织或安排来制定养护和管理此类种群的措施

的情况下，合作成立这样的组织或做出其他适

当安排来养护和管理这些种群，并参加该组织

或安排的工作。
（１０）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负责任渔业

敦促各国各自或通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

安排加强努力，对渔业适用生态系统方法；鼓励

各国各自或通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以及

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做出努力，确保以协调和统

一的方式收集渔业和其他生态系统数据，推动

酌情将其纳入全球观察举措；促请各国、联合国

粮农组织和其他专门机构、有关次区域和区域

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以及其他有关政府间机构

相互合作，实现可持续的水产养殖，评估水产养

殖可能对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海洋和沿海环

境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包括社会经济影响，
并采用有关方法和技术尽量减少和减轻不利影

响；促请各国各自和通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

安排，根据预防性办法和生态系统方法立即采

取行动，可持续管理鱼类种群，防止具有重大不

良影响的捕捞方法伤及包括海山、热液喷口和

冷水珊瑚在内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要求各国

加强对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使其免遭各

种重大不利影响；促请有权监管深海渔场的国

家、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以及参与建立这

种组织或安排的谈判的国家管制底层捕捞活

动，特别是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采取有关

的紧急行动。

三、全球海洋渔业治理发展的特点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对渔业资源

养护、管理和利用的重要性和意义的认识不断

提高，开展海洋渔业治理，建立海洋渔业新秩

序，对渔业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的要求日益强烈。
作者认为，目前全球海洋渔业治理呈现以下几

个特点。

３．１　 国际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功能和作用日益

强化

全世界共有 ５０ 多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ＲＦＭＯＳ）；海洋主要渔区几乎全部被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覆盖。 国际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地

位大大提高，１９９５ 年《执行协定》规定，在一个

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管辖区域，只有组织成员

或同意遵循这种组织所订立的养护和管理措施

的国家，才可以捕捞适用这些措施的渔业资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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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渔业管理组织以要求船旗国自觉遵守和执

法为基础，管理措施日益具体、细致、严格，采用

了船位监控措施、国际观察员机制、公海登临检

查机制、港口国检查措施、贸易制裁等手段，一
些管理措施具有强制性。 目前国际渔业管理组

织采取的治理措施包括：强制性渔业数据统计

和报告要求；公海捕捞渔船实行捕捞许可管理；
实行合法渔船名单制度；投入、产出控制、配额

管理；捕捞日志和渔船船位报告；渔船和渔具标

识管理；渔获物产品证书制度；技术管理措施；
混捕、误捕、兼捕物种的管理；渔船船位监控

（ＶＭＳ）；观察员制度；公海登临检查；贸易措

施等。

３．２　 在海洋渔业治理中，国家被要求承担更多

的责任

　 　 国家对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的责任，乃
至对整个渔业活动的责任不断被强化。 国家被

要求：建立捕捞批准和登记制度；完善渔业数据

的统计、收集和保存制度；确立渔船、渔具的标

志制度；遵守渔船船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

等。 这些制度或标准的建立、完善和遵守都要

求按照公认的国际标准和方法进行。 船旗国应

确保有权悬挂其旗帜的渔船向其提供有关作业

情况的必要资料，其中特别要提供有关其捕捞

作业区域、渔获量和上岸量的情况。 船旗国应

对违反协定条款的本国渔船采取强制措施，对
违法行为的制裁必须严厉地足以有效地确保国

际养护和管理措施得到遵守，包括没收违法者

的非法得益、拒绝授予、中止或撤销违法渔船的

捕捞权。

３．３　 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实施或执行的

标准逐步具体化

　 　 各有关公约、协定和守则确定的有关实施

和执行的制度和标准不断增加。 专属经济区制

度规定了确定可捕量或总可捕量，决定本国捕

捞能力的方法和措施；有关协定及《负责任渔业

行为守则》又规定了预防性措施、特定种群目标

参考点和特定种群极限参考点等具体的量化管

理措施。 港口国措施协定强化了打击 ＩＵＵ 捕捞

活动的措施的有效性。 在渔船上派驻本国或外

国观察员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要求禁止海上

渔获物转运的呼声将更加高涨，今后可能出现

的情况是所有在公海上的转运活动均要受到严

格监管。

３．４　 ＩＵＵ 捕捞活动成为海洋渔业治理的重点

ＩＵＵ 捕捞包括非法、未报告及不受管制的

捕捞活动。 非法的捕捞活动指：本国和外国渔

船在未经沿海国许可的情况下在该国管辖水域

内所进行的捕捞活动；违反国家法律或国际义

务的捕捞活动，包括与相关区域渔业组织合作

的国家的法律；悬挂有关的区域渔业组织成员

国旗帜的渔船违反该国受其约束的养护和管理

措施，或违反国际法有关适用规定的捕捞活动。
未报告的捕捞活动指：未向国家有关当局报告

或误报的违法捕捞活动（报告错误的渔获种类、
报告比实际偏低的渔获数量等）；在相关区域的

渔业组织管辖水域进行的违规报告、不报告或

误报的捕捞活动。 不受管制的捕捞活动指：悬
挂有关区域渔业组织非成员国旗帜或无国籍渔

船，以违反该组织养护和管理措施的方式在该

水域进行捕捞活动；在无适用养护和管理措施

的水域，针对相关鱼类资源的捕捞方式违反依

照国际法应当承担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责任的

捕捞活动。
全球范围内 ＩＵＵ 捕捞占总捕捞量的 １３％ ～

３１％，有地区甚者高达 ５０％以上，每年 ＩＵＵ 捕捞

对全球造成的损失共计 １００ 亿 ～ ２３５ 亿美元①。
据估计，每年 ＩＵＵ 捕捞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经

济损失达 ９０ 亿美元，其中非洲国家的损失为 １０
亿美元，在亚太地区，ＩＵＵ 捕捞每年造成的损失

达 ５８ 亿美元。② ＩＵＵ 捕捞不仅对鱼类资源造成

了直接而严重的影响，海鸟、海龟等依赖鱼类以

及其他海洋资源而生存的其他生物也受到严重

４７

①

②

Ａｇｎｅｗ Ｄ． Ｊ．， Ｐｅａｒｃｅ Ｊ， Ｐｒａｍｏｄ Ｇ， 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０９， Ｖｏｌ．４， Ｎｏ．２，
２００９， ｐ．４５７０．

Ｄｏｕｌｍａｎ Ｄ． Ｊ．， Ｏｆｆｉｃｅｒ Ｓ． Ｆ． 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ＩＵＵ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ＦＡＯ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ＡＯ），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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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ＩＵＵ 捕捞活动是对鱼类种群和海洋生态

系统的最大威胁之一，也是对世界渔业造成严

重影响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世界渔业可持续发

展的一大障碍。
一系列国际和区域渔业法律文书，如 １９９５

年《执行协定》、２００９ 年 《港口国措施协定》、
２０１０ 年《欧盟 ＩＵＵ 条例》，和一系列非法律国际

渔业文件，如 ２００１ 年 《 ＩＵＵ 捕捞国际行动计

划》、２００５ 年《非法、未报告及不受管制的捕捞

行为罗马宣言》、２０１４ 年《船旗国表现自愿准

则》、１９９９ 年联合国大会 ５４ ／ ３２ 号决议、２００３ 年

以来联合国大会关于可持续渔业的年度系列决

议，都呼吁全球加强打击 ＩＵＵ 捕捞活动，鼓励区

域渔业组织采取措施打击 ＩＵＵ 捕捞活动。
一些国家、地区和区域渔业组织高度重视

打击 ＩＵＵ 捕捞活动。 美国、韩国、欧盟、智利、新
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地

中海区域、太平洋海岛区域、加勒比海区域、东
南亚地区、西亚地区、西非地区等海域的区域渔

业组织都提交了有关预防、制止和消除 ＩＵＵ 捕

捞的国家报告。 从以上所述可以判断，全球海

洋渔业治理和打击的重点是 ＩＵＵ 捕捞活动。

３．５　 强调渔业执法合作，提升渔业执法效力

公海渔业管理制度长期得不到遵守和执行

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渔业执法，特别是公海渔业

执法，缺乏必要的执法措施与手段。 目前全球

海洋渔业治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促进

在公海的渔业执法合作，保证国际渔业养护与

管理措施得到遵守。
１９９５ 年《执行协定》第 ２１ 条“分区域和区

域的执法合作”规定：“１．在分区域或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或安排所包括的任何公海区域，作为

这种组织的成员或安排的参与方的缔约国可通

过经本国正式授权的检查员根据第 ２ 款登临和

检查悬挂本协定另一缔约国旗帜的渔船，无论

另一缔约国是否为组织或安排的成员或参与

方，以确保该组织或安排为养护和管理跨界鱼

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所订立的措施获得

遵守。”①该条第 ２ 款及其他款对登临检查程序

的制定、检查员身份证明式样的通告、检查船的

识别标志、违法证据的搜集及通知船旗国、船旗

国应履行的义务等做出了规定。② １９９５ 年《执
行协定》生效之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公海渔

业管理上的实践，特别是在对公海渔船的登临

检查事项上，支撑和落实了渔业执法合作，提升

了公海渔业执法的效力。
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ＮＡＦＯ）从 ２００５ 年就

开始了联合检查和监督计划。 按照该计划，该
组织允许缔约方授权的检查员在本组织管辖海

域内，包括公海，登临另一缔约方的渔船进行检

查。 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ＳＰＲＦＭＯ）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４ 日起，开始执行公海登临和检查

措施，允许在公海上对彼此渔船的登临和检查，
包括非成员合作方的渔船。③

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ＷＣＰＦＣ） ２００６ 年

通过了关于公海登临和检查制度程序的实施细

则———《公海登临和检查程序》，从缔约方的参

与、实施登临和检查的步骤、严重违规的定义、
登临和检查的报告机制以及争议解决等方面完

善了中西太平洋公海登临和检查制度，赋予了

成员方实施公海登临和检查的权利。 自 ２００６
年《公海登临和检查程序》通过后，相关成员方

陆续对中西太平洋海域作业的渔船实施了多次

公海登临和检查。 从 ２００８ 年起，经过 １０ 年的执

行和实施，相关成员方实施公海登临和检查 ４４６
次，检查范围遍布中西太平洋整个作业海域，有
效地打击了渔船的违规作业，确保了缔约方遵

守和执行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养护管理

措施④。
公海登临权的实施正在进一步朝着深化、

具体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参与实施公海登临

５７

①

②
③

④

崔利锋、黄硕琳编：《国际渔业条约和文件选编》，海洋出

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３－１５ 页。
同①。
ＳＰＲＦＭＯ．ＣＭＭ １１ － ２０１５１，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ｏａｒ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ＦＭＯ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２０１５．

黄硕琳、吴峰： “公海登临权及其新发展———国际渔业管

理的实践”，《中国海洋法学会 ２０１７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４－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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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检查的国家越来越多，实施的频率也在加大。
不仅一些发达国家的执法船舶，如美国、法国、
新西兰，参与了对渔船的公海登临和检查，一些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太平洋岛国的执法船舶，
也参与了公海登临和检查。 可以预测，以确保

渔船遵守公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措施为目

的，开展渔业执法合作，在公海上对渔船实施登

临检查，将成为公海登临中最常见、实施范围最

广的国际实践，也将成为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国

际法规则。

３．６　 关注水产养殖对海洋生态的影响

当前海洋渔业治理的又一个特点是，不仅

仅关注海洋捕捞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而且关注到水产养殖可能对包括生物多样性在

内的海洋和沿海环境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包括社会经济影响。 国际社会将对水产养殖的

发展加以必要的制约，要求发展水产养殖的国

家或地区，根据最可靠的科学信息预先评价水

产养殖的发展对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

的影响；支持负责任的和可持续的水产养殖方

法并进行合作，保护跨境水生生态系统；尽量减

少把非当地种类或水产养殖的遗传变异鱼类资

源引入水域，以保存遗传多样性和保持水生生

境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四、我国远洋渔业发展

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我国实施海洋发展战略之时，在中央提

出大力发展远洋渔业之际，国际上的这些发展

趋势应该值得关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

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

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

力量。”①中国在发展远洋渔业之际，应该考虑全

球海洋治理，特别是海洋渔业治理的基本走向，

发挥负责任渔业大国的作用，积极参加到全球

海洋渔业治理，包括区域或次区域渔业管理的

改革与建设中，提升在全球、区域或次区域渔业

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我国发展远洋渔业所面临的挑战：一是国

际海洋形势趋于严峻。 传统远洋渔业强国从政

治、海洋战略考虑，尽其所能保护既得利益，借
助国际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抑制新兴远洋渔业

国家发展，争夺发展空间。 国际社会对公海渔

业资源的管理日趋严格，重要渔业资源的捕捞

配额已阶段性分配完毕。 二是生态和环保问题

对远洋渔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标准和要

求。 随着国际社会海洋生态保护意识的提高，
要求远洋渔船生产采取生态友好型捕捞方式，
减少对海龟、海鸟等其他生物的误捕，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同时，为减少碳排放和能源消耗，要
求远洋渔船使用高效节能设备和技术，降低能

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益。 三是如何按照国

际社会的要求，切实履行船旗国的责任和义务，
提高我国的履约能力。② 在国际渔业管理中，船
旗国的责任被大大强调了。 国家有义务采取措

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有义务建立捕捞许可和

登记制度，完善渔业数据的统计、收集、保存和

定期交换制度，渔船船员的培训制度。 这些制

度的建立，都有一些国际公认的标准。 就我国

而言，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些基本制度，但要按照

国际标准完善和执行这些制度，需要大量的人

力、物力及技术和强有力的行政领导的支持。
四是鉴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深海底层渔业对脆

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应该加强对深海脆弱

海洋生态系统的研究，采取适合的捕捞技术和

捕捞方法，发展公海渔业。 更关键的是，必须提

高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意识。

６７

①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新华网，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十二部分第九段。
薛桂芳、房旭：“我国《渔业法》域外效力的强化———兼论

负责任远洋渔业国家形象的维护”，《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５９－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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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与讨论

海洋的特点就是其高度的生物多样性和不

同环境特征的生态系统，从浅水、近岸生态系统

和生物种类到深海和与世隔绝的生态系统和生

物种类，如海沟、深海海底。 在深海，存在着特

殊生境和生物多样性，包括海山和冷水、深水珊

瑚。 虽然有些生态系统的特殊作用还没被人类

所了解，但是普遍认为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

样性对自然界的循环和支持地球生命起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包括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海洋

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支撑了世界上数十

亿人口的生计。
虽然人类活动及给生态系统的压力主要在

沿岸海域，但一些因素已使人类活动向深海扩

展。 这些因素包括：近岸水域的鱼类资源衰退

甚至崩溃；开发海底资源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寻
找新的替代能源以及在国家管辖海域内管理日

趋严格。 近年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国家管辖范

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 海洋渔业治

理已经从对捕捞目标的管控发展到对与捕捞目

标相关或从属种的关注，进而发展到对生态系

统的关注，包括对濒危物种、脆弱生态系统、深
海物种的保护。 海洋渔业治理的范围已经从单

纯以捕捞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捕捞业扩展到以人

工繁殖、饲养为根本的水产养殖业，包括以养殖

为基础的渔业。
有关海洋渔业治理的发展趋势是以《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为基本框架，更关注的是国家管

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资源，特别是生物多样

性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 解决问题的措施

倾向于：应用生态系统方法；建立国家管辖范围

外海洋保护区；加强对深海渔业的管理，考虑暂

时禁止破坏性捕捞法，包括有损于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如海底山脉、热液

喷口和冷水珊瑚的底拖网捕捞法；提升对 ＩＵＵ
捕捞活动的打击力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

对捕捞船只的有效管辖和控制；建立强制性船

只监测、控制和监视系统，尤其要求所有公海捕

捞的船只尽快配备船只监测系统；评估水产养

殖可能对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海洋和沿海环

境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包括社会经济影响，
并采用有关方法和技术尽量减少和减轻不利影

响；加强次区域或区域渔业管理合作。
最近几年国际社会更加意识到，需要以综

合的、跨部门的方式管理影响海洋环境和其生

态系统的人类活动，以促进海洋及其资源的可

持续发展。 目前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生态系统

方法的定义，从目前国际上普遍的观点来看，可
以认为这一概念是指：基于对生态相互作用和

生态过程的良好认识，为了当代和世代的福祉，
确保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的可持续发展，对人

类活动的管理。 基于这一概念，应用生态系统

方法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提高人类对生态系统的

认知程度。
从现行渔业治理的发展实际看，生态系统

方法可以包括下列要点：养护水生生态系统；管
理措施不应局限于养护目标物种，而且还应该

养护属于相同的生态系统、某个目标物种的从

属或相关物种；开展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增进

对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生态系统相互影响的了

解；发展和应用具有选择性、无害环境的渔具和

捕捞方法，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种群结构、水
生生态系统和鱼的质量；尽可能保护和恢复海

洋和淡水生态系统中所有重要的鱼类生境，如
湿地、红树林、礁石、咸水湖、育苗区和产卵区。

中国不仅是一个渔业大国，而且是一个远

洋渔业大国。 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捕捞船队，
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远洋渔业船队。 无船名号和

船籍港、无船舶证书或无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无
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和渔业捕捞许可证书的涉渔

“三无”船舶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的渔业管理，
对渔业资源、生态环境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中

国也是世界上水产养殖产量最大的水产养殖大

国。 中国 ２０１４ 年的水产养殖产量为 ４ ５５０ 万

吨，占全球水产养殖总产量的 ６０％以上。① 在全

７７

① ＦＡ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ｏｍｅ，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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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海洋渔业治理中，中国在许多方面可以有所

作为。 首先，中国应该树立负责任渔业大国的

形象，积极参与国际渔业治理，负责任地开展渔

业活动，认真负责地履行国家的国际责任，承担

相应的义务，积极主动地提高执行国际渔业协

定的履约能力，包括更新渔业治理理念，创新与

完善渔业管理制度等；第二，中国应积极采取步

骤，提高我国参与国际渔业治理的话语权和治

理能力，包括加强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能力和

参与国际渔业执法的能力，例如我国渔业执法

船舶应该具备参与公海渔业执法的能力，积极

参与公海渔船登临检查的国际或区域性渔业执

法，提升中国在国际渔业治理中的负责任大国

形象与作用；第三，建立和完善水产养殖业可持

续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制度，包括根据

最可靠的科学信息预先评价水产养殖的发展对

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影响；第四，与
相关沿海国家开展渔业合作，促进合作国家渔

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开展“一带一路”全面

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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